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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经过６年脊髓损伤者群体生殖康复需求的变化，为制定相关政策，提高脊髓损伤者康复服务质

量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对５３名１８岁以上未生育子女的脊髓损伤者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生殖康复需求、影响

因素与生育服务现状，并与６年前同样的调查项目 进 行 比 较 分 析。结 果：脊 髓 损 伤 者 生 殖 康 复 需 求 仍 然 普 遍 而 迫

切，影响需求的因素多样，相关服务专业能力不足。结论：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需求需要卫生等行业部门的关注并

加强管理，制定相关制度；医院、康复机构等应加强对 服 务 能 力 的 提 升，保 障 有 生 育 愿 望 的 脊 髓 损 伤 者 的 生 殖 康 复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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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髓损伤造成人体运动功能、感觉功能和神经反

射功能障碍，同时影响人体的性功能和生殖功能。脊

髓损伤对男性的性功能和生殖功能影响，较女性更加

显著，有７０％～８０％的脊髓损伤的成年男性不能完成

性交［１］。脊髓损伤后男性性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生精

障碍、勃起障碍、性交障碍和射精障碍，从而严重影响

男性生育能力。脊髓损伤的高发群体是正处于生育年

龄阶段的青壮年。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残障人

事务的发展及残障人权利意识的提高，脊髓损伤的生

殖康复问题逐渐得到更多的关注。本研究于２０１７年

实施，相同的研究于２０１１年实施。本研究目的是：经

过６年时间，探索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需求及其影响

因素、生殖康复服务现状及变迁，为解决脊髓损伤群体

的生育困难、满足生育需求、保护其性与生育的权利，
以及为制定有针对性措施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５３名调查对象为２０１７年正在中 国

康复研究中心接受康复治疗的脊髓损伤者，其年龄均

为１８岁以上且未婚或已婚，未生育子女。

１．２　调查工具与调查内容　依据调查目的，调查工具

使用２０１１年相同的调查问卷“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需

求调查问卷”。２０１１年 使 用 此 问 卷 成 功 收 集 了 数 据，
并撰写论文《男性脊髓损伤人士生育愿望调查》和《脊

髓损伤者生 育 困 难 与 服 务 需 求 调 查》［２－３］。调 查 问 卷

内容包括：调 查 对 象 的 一 般 情 况（性 别、年 龄、教 育 程

度、经济状况等）、对脊髓损伤的认知情况（脊髓损伤截

段、残疾程度、康复知识、生殖功能影响等）、生殖康复

需求状况（对脊髓损伤后生育知识的知晓、生育需求、
需求影响因素、子女对婚姻家庭的影响等）、获得生殖

康复服务 情 况（得 到 生 殖 康 复 服 务 的 状 况、期 待 等）。
调查人员为接受过社会调查技术培训的专业人员，熟

悉脊髓损伤这一残障现象，与脊髓损伤者具有良好的

沟通能力。调查实施：通过脊髓损伤者的康复医生发

放、回收调查问卷，问卷匿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频数分析，以百分比描述定量

数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问卷发放５５份，回收５５份，问卷回

收率１００％。有 效 问 卷５３份。本 次 调 查 共５３人，年

龄１８～４８岁，平均（２７．０９±５．７１）岁；２０１１年 调 查 对

象共６３人，年龄２０～３７岁，平均（２７．６８±４．２４）岁，２
组对象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１。

２．２　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需求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

示，非常愿意生育子女者１４人，达２６．４％；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和愿意三者之和为４４人，高达８３．０％；仅有

９人表示不愿意生育子女，占１７．０％。与２０１１年研究

结果相比，非常愿意、比较愿意和愿意生育子女的比例

之和，由２０１１年 的８３．０％上 升 到８５．７％，上 升 了

２．７％。见表２。

２．３　对脊髓损伤者自身群体生殖康复需求的了解情

况　调查结果显示，脊髓损伤者认为自身群体中几乎

都有生育愿望的人数为１３例，占２４．５％；超过半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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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数 为１８例，占３４．０％；半 数 的 人 数 为１３例，占

２４．５％；不到半数的人 数 为９例，占１７．０％。与２０１１
年研究结果相比，认为半数及以上者具有生育愿望者

比例持平，２０１１年为８４．１％，本研究为８３．０％。见表

３。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例（％）　
内容 变量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１年

性别（例） 男性 ４６（８６．８） ５７（９０．５）

女性 ７（１３．２） ６（９．５）

年龄（岁） 最小 １８　 ２０
最大 ４８　 ３７
平均 ２７．０９±５．７１　２７．６８±４．２４

地区（例） 城镇 ２６（４９．１） ４４（６９．８）

农村 ２７（５０．９） １９（３０．２）

婚姻状况（例） 未婚 ４５（８４．９） ４８（７６．２）

已婚 ７（１３．２） １１（１７．５）

离异 １（１．９） ４（６．３）

文化程度（例） 小学及以下 ４（７．５） ２（３．２）

初中 ８（１５．１） ９（１４．３）

高中／中专 １９（３５．８） ２５（３９．７）

大专／大学及以上 ２２（４１．５） ２７（４２．９）

家庭月均收入（例） １０００元及以下 ７（１３．２） １１（１７．５）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不含３０００元） １８（３４．０） ２４（３８．１）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不含５０００元） １７（３２．１） １８（２８．６）

５０００元及以上 １１（２０．８） １０（１５．９）

脊髓损伤节段（例） 颈椎 ２３（４３．４） １６（２５．４）

胸椎 ２３（４３．４） ３６（５７．１）

腰椎 ７（１３．２） １１（１７．５）

损伤程度（例） 完全性损伤 ２５（４７．２） ２７（４２．９）

不完全性损伤 ２８（５２．８） ３６（５７．１）

合计 ５３（１００） ６３（１００）

　　表２　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需求情况 例（％）　
选项 本研究 ２０１１年研究

非常愿意 １４（２６．４） ２５（３９．７）

比较愿意 １０（１８．９） ９（１４．３）

愿意 ２０（３７．７） ２０（３１．７）

不愿意 ９（１７．０） ９（１４．３）

合计 ５３（１００） ６３（１００）

　　表３　对脊髓损伤者自身群体生殖康复需求的了解情况

ｎ（％）　
选项 本研究 ２０１１年研究

几乎都有 １３（２４．５） １３（２０．６）

超过半数 １８（３４．０） １９（３０．２）

半数 １３（２４．５） ２１（３３．３）

不到半数 ９（１７．０） １０（１５．９）

合计 ５３（１００） ６３（１００）

２．４　对通过现代医学技术可以实现生育的知晓情况

　本次调查结果与２０１１年相比，对现代医学技术可以

实现生育的知 晓 者 明 显 上 升，提 高 了２７．３％；不 知 道

者明显下降，下降了２７．３％。见表４。
表４　对通过现代医学技术可以实现生育的知晓情况 ｎ（％）　

选项 本研究 ２０１１年研究

知晓 ３８（７１．７） ２８（４４．４）

不知晓 １５（２８．３） ３５（５５．６）

合计 ５３（１００） ６３（１００）

２．５　认为生育子女对婚姻稳定的重要性的情况　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与２０１１年研究结果相比，认为非常

重要和不重要者分别上升７．６％和３．２％，认为比较重

要和重要者分别下降９．８％和１％。见表５。

　　表５　生育子女对稳定婚姻作用的认识 例（％）　

选项 本研究 ２０１１年研究

非常重要 １７（３２．１） ２５（３９．７）

比较重要 ２２（４１．５） ２０（３１．７）

重要 １４（２６．４） １６（２５．４）

不重要 ０　 ２（３．２）

合计 ５３（１００） ６３（１００）

２．６　性 与 生 育 问 题 的 求 助 途 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与

２０１１年研究结果相比，网络和书籍的求助途径均降低

至０。见表６。

　　表６　性与生育问题的求助途径 ｎ（％）　

选项 本研究 ２０１１年研究

书籍 ０（０） ９（１４．３）

父母／朋友 ０（０） １１（１７．５）

医疗／康复机构 ３５（６６．０） ３４（５４．０）

网络 ８（１５．１） ９（１４．３）

其他脊髓损伤者 ９（１７．０） ———

其他 １（１．９） ０（０）

合计 ５３（１００） ６３（１００）

２．７　在过去１年里得到性与生殖康复专业指导的情

况　与２０１１年研究相比，没有得到服务者比例上升了

４．４％。见表７。

　表７　在过去１年里得到性与生育专业指导的情况ｎ（％）　

选项 本研究 ２０１１年研究

无 ５２（９８．１） ５９（９３．７）

１～６次 １（１．９） ２（３．２）

７～１２次 ０（０） ０（０）

１２次以上 ０（０） ２（３．２）

合计 ５３（１００） ６３（１００）

２．８　对设立专门脊髓损伤者性与生殖康复服务部门

的看法　本 研 究 与２０１１年 研 究 结 果 相 比 非 常 必 要、
有些必要和必要者合计提高了０．７％。见表８。

　表８　对设立专门生育康复服务部门的看法 ｎ（％）　

选项 本研究 ２０１１年

非常有必要 ２４（４５．３） ２５（３９．７）

有些必要 １５（２８．３） ２７（４２．９）

必要 １１（２０．８） ７（１１．１）

不必要 ３（５．７） ４（６．３）

合计 ５３（１００） ６３（１００）

３　讨论

脊髓损伤多为青壮年，８０％以上为生育年龄的男

性［４］。脊髓损伤后，人体的生殖功能会有不同程度的

障碍，造成生育困难，这一影响对男性尤为明显。联合

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残疾人与普通人一样具有生

育的权利、获得适龄信息、生殖教育和计划生育教育的

４８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ｐ　２０１９，Ｖｏｌ．３４Ｎｏ．９



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提出残疾人在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

公民平等的权利。因此残疾人生育子女的愿望应该得

到关注，生殖康复需求需要得到满足。

３．１　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需求迫切而广泛　生育子

女是多数人类的自然愿望。脊髓损伤后，生殖功能受

到影响。本研究发现较２０１１年，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

需求进一步提升。调查发现，８３％脊髓损伤者认为群

体中半数以上具有生殖康复需求，这一结果与２０１１年

的研究结果相持平。另外，随着近年残障人士权利意

识的提升，残障人在重视身体功能提高、社会参与能力

增强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康复权利、做父母的权利的实

现，这使得脊髓损伤群体生殖康复需求的表达更加充

分。

３．２　对通过现代医学技术实现生育子女的知晓率大

幅提升　通过现代医学技术的干预，可以更好地满足

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需求，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对

此知晓程度，较２０１１年研究结果有了大幅度提升。反

映出脊髓损伤者的知识水平有所提高，这背后可能有

多方面因素，如更加迫切生殖康复诉求的表达而得到

社会和相关机构的更多回应，网络传媒等技术快速发

展使信息获取更加便捷，生殖医学的发展及其宣传更

加广泛等。

３．３　对“生育子女可稳定婚姻”的观点普遍认同　生

殖功能障碍严重影响着夫妻性生活，进而影响婚姻稳

定和家庭和睦［５］。子女在婚姻关系中发挥着稳定剂作

用。脊髓损伤后，夫妻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也成为婚

姻不 稳 定 因 素。脊 髓 损 伤 者 的 婚 姻 更 容 易 发 生 变

故［６］。调查结果显示脊髓损伤者对“生育子女可稳定

婚姻”的观点普遍认同，这一结果与２０１１年结果相一

致，同时也可以解释生殖康复需求如此迫切的原因。

３．４　性与生育问题的求助途径发生变化　面对性和

生殖这一非常隐私的问题，超过半数的脊髓损伤者选

择医疗／康复机构来解决，其比例由２０１１年的５４％上

升到本研究的６６％，反映出这一群体对专业的机构信

任度提高。本研究还发现，选择书籍和父母／朋友的比

例较２０１１年的研究大幅降低，而选择网络和其他脊髓

损伤者的比例大幅增加。这一结果的变化提示，脊髓

损伤者对选择生殖康复服务的选择更加理性、途径更

加多样。网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书籍来

获取知识和信息，其他脊髓损伤者的生育经验和经历

给脊髓损伤者更多的直接帮助。

３．５　性与生殖康复专业服务仍然严重缺失　尽管脊

髓损伤者普遍具有生殖康复需求和迫切的生育愿望，

但获得专业服务的状况并不乐观。调查结果显示在过

去１年中没有得到过性与生殖康复专业指导的比例达

９８．１％，这一结果 较２０１１年 的 研 究 提 高 了４．４％，也

就是说，时隔６年，性与生殖的专业服务与日益迫切的

生殖康复需求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近年生殖医学和生

殖康复的专业化服务也在发展，但远未及需求增长的

速度快，这使得生殖康复专业化服务严重缺失持续显

著，不得不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６　建立生殖康复专业服务部门持续迫切期待　脊

髓损伤者在进行运动功能康复的同时，也在寻求生殖

康复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脊髓损伤者普遍认为有必

要在康复机构或医疗机构中建立专门的生殖康复服务

的科室，生殖康复科室的专业人员掌握残障、脊髓损伤

康复、生殖医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与服务机构内的社

会康复、心理康复等专业人员合作，共同解决残疾人生

殖问题，提供综合、系统、专业的服务。较２０１１年的研

究，此结果上升了０．７％，反映生殖康复科室的建立继

续成为脊髓损伤者的迫切期待。
本研究结果显示，脊髓损伤者的生殖康复需求依

旧迫切，相关专业服务仍然严重不足。残障人的性与

生殖健康权利往往被忽视，身体残障、经济贫困、社会

歧视、心理 自 卑 等 使 他 们 进 一 步 受 到 不 平 等 待 遇［７］。
随着残障人事务的发展，对残障人的康复服务更加专

业化、多样化，跨学科发展发展成为必然趋势［８］。在这

一趋势发展中，脊髓损伤者生殖康复需求将得到更多

的关注，生殖康复服务状况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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